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议程

会 议 方 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现场会议时间：2025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14：00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B座

21 层会议室

参 会 人 员：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会 议 议 程：

（一）会议主持人介绍到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列席会议的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见证律师以及其他人员；

（二）会议主持人报告现场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及其代表的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三）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四）推选本次会议计票人、监票人；

（五）与会股东审议以下议案：

议案 1：《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的议案》

议案 2：《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六）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七）现场投票表决；

（八）休会、统计表决结果；

（九）宣布表决结果；

（十）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签署股东会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十二）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议案 1：《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拟将募投项目“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

研发能力提升项目”及“信息化建设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2,009.72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具体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490 号文《关于核准北京正和

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北京正和恒基

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071.1111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13 元。截至 2021 年 8 月 11 日，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071.1111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15,959,109.43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28,813,017.76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划转至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北

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3-51 号）。

二、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一）结项的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具体情况如下：

结项名称 是否结项

募集资金承

诺使用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实

际使用金额

（万元）

节余募集资

金金额（万

元）

公司战略及管

理提升项目
注 1 已结项 1,092.28 1,092.28 0

生态保护与环

境治理研发能

力提升项目

本次拟结项 5,890.79 4,811.36 1,079.43

信息化建设项

目
本次拟结项 1,843.07 949.08 893.99

补充工程项目

运营资金
注 2 已结项 44,055.16 44,212.42 -157.26

注 3

净利息 - 193.56

节余募集资金合计金额 2,009.72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相 ☑补流，2,009.72 万元



应金额
注 1：“公司战略及管理提升项目”募集资金于 2022 年 4 月全部使用完毕并结项，公司已于

2024 年 9 月办理完毕“公司战略及管理提升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4 年 9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账

户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

注 2：“补充工程项目运营资金”募集资金于 2024 年 9 月全部使用完毕并结项，公司已于 2024

年 10 月办理完毕“补充工程项目运营资金”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账户注销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注 3：负数系募集产生利息所致。

（二）节余资金的原因及使用计划

1、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实施过程中，公司募集资金在存放期间产生了

一定的银行利息收入。

在“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研发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期间，公司结合项目实际

推进进度及整体经营发展的资金调度需求，以部分自有资金支持相关研发工作开

展，据此形成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在“信息化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通过招投标择优选择高性价比产品

及供应商，有效控制项目资金投入，同时结合当前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公司经营

规模与战略调整实际，经评估现有软硬件系统已能充分满足当前业务发展及信息

化建设核心需求，相应形成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2、节余募集资金后续使用计划

为最大程度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业务拓展需求，

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 2,009.72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转出募

集资金专户当日余额为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节余募集资金转出至一般银行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后，将办理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募集资金账户注销后，公司将以自有或自

筹资金继续支付原募投项目相应应付未付款（如有）。

（三）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25 年 8 月 1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000 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目前,公司尚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余额 2,000 万元尚

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在股东会召开前,将前述 2,000 万元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款项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三、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和公司自身经

营情况做出的合理安排，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正常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满足公司经营对流动资金

的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费用，有利于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

最大化。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6 日



议案 2：《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原审计机构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

京德皓国际”）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切实履行了审计机

构应尽职责。考虑到公司审计需求的连续性，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续聘北

京德皓国际为公司 2025 年年度审计机构。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

据 2025 年年度审计的具体工作量，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北京德皓

国际协商确定其年度审计报酬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

一、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08 年 12 月 8 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31 号 5 层 519A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杨雄

截至 2024 年末，北京德皓国际合伙人 66 人，注册会计师 300 人，签署过证

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140 人。

3、业务规模

2024 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为 43,506.21 万元（含合并数，下同），审计业

务收入为 29,244.86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为 22,572.37 万元。审计 2024 年度上

市公司客户家数 125 家，主要行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批发和零售业。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

数为 4家。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上年度年末数：105.35 万元；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

额 3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与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近三年无在执业行

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5、诚信记录

截止 2025 年 9 月 30 日，北京德皓国际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0次、行政监管措施 2次、自律监管措施 0次、纪律处分 0次和行

业惩戒 0次。期间有 35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监管措施 24 次、

自律监管措施 5次、行政处罚 2次、纪律处分 1次、行业惩戒 1次（除 2次行政

监管措施、1次行政处罚、1次行业惩戒，其余均不在北京德皓国际执业期间）。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胡彬，2009 年 2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9 年 7 月开始

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2023 年 9 月开始在北京德皓国际执业，近三年

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5家，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数量 2家，签署新三板审计

报告数量 3家，复核新三板审计报告数量 5家。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冯雪，2005 年 6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8 年 12 月开始

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3 年 12 月开始在北京德皓国际所执业，2023 年 7 月开始

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 2家、新三板公司 5家。

拟安排的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刘文豪，2009 年 4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6

年 9 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4 年 12 月开始在北京德皓国际执业，2024

年 12 月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数量 2家， 复

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数量 7家，签署新三板审计报告数量 3家，复核新三板审计

报告数量 2家。

2、诚信记录

项目签字合伙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

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项目签字会计师冯雪2024年5月13日因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年报审计项目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福建监管局出具警示函一次。2024 年 5 月 13 日因深圳市爱迪尔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2018 年年报审计项目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出具

警示函一次。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刘文豪 2024 年 12 月 12 日因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年报审计项目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出具警示函

一次。2024 年 12 月 23 日因大庆华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

科创板上市审计项目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通报批评一次。

3、独立性

北京德皓国际及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拟安排的项目质量

控制复核人等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

求的情形。

（三）审计收费

北京德皓国际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年报审

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并遵循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上

市公司协商确定年度审计收费

预计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7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20 万元，

审计费用与 2024 年基本持平，如 2025 年审计范围发生变化，将根据实际情况调

整审计费用。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核意见：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合

公司审计工作连续性的要求，拟续聘的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从事证券

相关业务的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

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向公司董事会提议聘任其为公司 2025

年年度审计机构。

（二）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6 日


	OLE_LINK2
	OLE_LINK1
	OLE_LINK3

